
6.1.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

本条沿用自本标准 2010 年版控制项第 4.3.4 条。为贯彻“节水” 政策及避免不切实际

地大量采用人工水景的不良行为，提出“景观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地下水”的规

定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査阅相关设计文件；运行评价査阅相关竣工图，并现场核

实。 

  

 


